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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民政局
关于进一步规范临时救助申请审批工作的通知

渝民〔2024〕26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民政局，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、西部科学城重

庆高新区公共服务局、万盛经开区民政局：

为进一步规范临时救助申请审批工作，根据中办、国办《关

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》和市委市政府《关于重庆市改

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重点举措》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对临时救

助申请审批流程进行调整优化，妥善解决城乡群众突发性、紧迫

性、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，提高临时救助工作实效。

一、准确适用程序

根据遭遇困难的缓急程度，临时救助程序分为一般程序和简

易程序。

（一）一般程序适用范围。对因教育、医疗等生活必须支出

突然增加超出家庭承受能力，导致基本生活一定时期出现生活困

难的支出型家庭或个人，按一般程序开展临时救助。

（二）简易程序适用范围。对因火灾、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，

家庭成员突发重大疾病及遭遇其他困难原因，导致基本生活暂时

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和个人，需立即给予急难“小金额先行救助”



重庆市民政局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民政局发布

- 2 -

的，按简易程序开展临时救助。

二、规范申请审批

（一）一般程序。

1.申请。凡认为符合救助条件的城乡居民家庭或个人均可向

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提出临时救助书面申请，也

可通过互联网实行线上申请；申请人属非本地户籍人员，但持有

当地居住证且实际居住的，由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

受理。受申请人委托，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或者其他单位、个人可

以代为提出临时救助申请。

申请人非本地户籍且不持有当地居住证的，符合生活无着的

流浪、乞讨人员条件的，乡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应当协助其向

区县级政府设立的救助管理站、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等救助管

理机构申请救助。区县级政府没有设立救助管理机构的，乡镇政

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应当协助其向市级政府设立的救助管理机构或

者当地区县级政府民政部门申请救助。

申请临时救助，申请人应当根据致困原因书面声明相应的家

庭人口、赡（扶、抚）养关系、收入、财产、重大支出和急难情

形，履行授权民政部门核查上述情况的相关程序，并且如实提供

以下有关材料：①户籍身份证明、婚姻状况、收入财产、家庭重

大支出、困难情形等材料；②公安、消防、医疗机构、医保经办

机构等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；③区县级以上政府民政部门规

定的其他需要提供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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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审核。乡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应当对申请人或者其代理

人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查，材料齐备的，予以受理；材料不齐备的，

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或者其代理人补齐所有规定的材料。乡镇

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受理临时救助申请后，应当在村（居）民委

员会协助下，通过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、入户调查、邻里访问、

信函索证等方式，对申请人家庭成员状况、家庭经济状况、遭遇

困难类型和程度等逐一调查核实。对于申请临时救助的非本地户

籍居民，乡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可以通过区县级政府民政部门

委托其户籍所在地区县级政府民政部门协助调查核实，户籍地民

政部门应当配合做好有关审核工作，并将调查核实情况及时予以

反馈。

乡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，完成家庭经

济状况调查、提出是否给予临时救助的建议意见，并在申请人所

居住的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公示 5 天后，连同申请材料、家庭经济

状况调查结果等相关材料报送区县级政府民政部门审批。如公示

有异议的，应再次组织核查，相关工作可延长 5 个工作日。

3.审批。区县级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在审查乡镇政府（街道办

事处）上报的材料和审核意见后，作出审批决定。批准给予临时

救助的，应当同时确定救助方式或者金额；不予批准的，应当通

过乡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书面告知申请人或者其代理人并说明

理由。适用一般程序的临时救助，应自申请起 20 个工作日内完

成审核审批（需再次核查等特殊情况可延长 5 个工作日）。对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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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金额较小委托乡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审批的，乡镇政府（街

道办事处）应当自审批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报区县民政部门备

案。

4.归档。临时救助审批结束后，区县民政局和乡镇人民政府

（街道办事处）应及时将相关申请审核审批材料进行全面整理，

按有关管理规定建档归档，存档备查。

（二）简易程序。

符合简易程序适用情形的，由户籍、居住或急难发生所在地

区县级政府民政部门、乡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或救助管理机构

依申请、或依有关部门、社会组织、公民个人报告的救助线索，

均可直接受理，实施急难“小金额先行救助”。适用简易程序的临

时救助，应在 3 个工作日内完成。

适用简易程序的临时救助，应当在紧急情况解除之后 5 个工

作日内，完成登记救助对象、救助事由、救助金额等信息，补齐

经办人员签字、盖章手续。

三、切实开展救助

（一）发放救助金。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将临时救助金直

接支付到救助对象个人账户，确保救助金及时足额发放到位。必

要时可直接发放现金。

（二）发放实物。根据临时救助标准和救助对象基本生活需

要，可采取发放衣物、食品、饮用水，提供临时住所等方式予以

救助。符合生活无着的流浪、乞讨人员救助条件的，由区县按有



重庆市民政局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民政局发布

- 5 -

关规定提供临时食宿、急病救治、协助返回等救助。采取实物发

放形式的，除紧急情况外，应当按照政府采购制度的有关规定执

行。

（三）提供转介服务。对给予临时救助金、实物救助后，仍

不能解决临时救助对象困难的，可分情况提供转介服务。对符合

最低生活保障或医疗、教育、住房、就业等专项救助条件的，协

助其申请；对需要公益慈善组织、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通过慈善

项目、发动社会募捐、提供专业服务、志愿服务等形式给予帮扶

的，及时转介提供帮扶。

四、建立工作机制

（一）建立协同参与机制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积极争

取当地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，加强社会救助管理部门之间、

社会救助管理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之间、政府部门与慈善组织之

间的协调配合，建立工作联动、信息共享机制，形成合力做好临

时救助工作。研究政府购买救助服务办法，充分运用市场机制，

有条件的地方可引导购买急难风险型商业保险，与临时救助制度

形成保障合力。

（二）完善主动发现机制。加强基层救助能力建设，加强困

难群众走访联系，切实畅通社会救助热线，建好网络信息平台，

充分发挥社会救助协理员等力量作用，及时了解掌握辖区内群众

的生活困难情况，做到早发现、早介入、早救助。

（三）健全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。要切实建立落实乡镇（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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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）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，强化紧急性突发事件临时性基本生活

救助，进一步提高救助时效性。强化救助资金规范使用管理，民

政部门要积极会同财政、监察等部门对临时救助工作开展情况进

行监督检查，发现问题要及时纠正整改。

（四）明确救济渠道。各区县民政部门要严格规范执行临时

救助申请办理程序；对象如对审批决定不服的，可以依法申请行

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。《重庆市民政局关于印发〈重庆市临时

救助申请审批规程〉的通知》（渝民发〔2015〕50 号）同时废

止。

重庆市民政局

2024年 2月 2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